【信息反馈】

浅谈反腐败和法治建设

——《领航中国，在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上》读后
（中药陶盛昌，2015年1月13日）

读了学校关工网站“理论园地”栏目刊发的新华社记者写的《领航中国，在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上》，颇有感触。这是关于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述评，对于习总书记大气魄治党治国治军，大手笔运筹国内国际大局，我想谈谈的是当下国内民众最关注的热点——反腐败和法治建设！
改革开放三十多年，伴随的腐败也滋生了三十多年，所谓“权力产生腐败，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腐败”也不是没有道理的，国内的腐败使民众产生仇官仇富的心态，社会矛盾加剧。可见，习总书记强力推行的反腐政策是符合民心的，也是顺应时代的。
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说得好，“反腐当先治标，后治本，以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”。所谓指标就是先查处理一些贪官，扫除既得利益集团，然后再建立治本的制度，即习总书记所说的“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”。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数十名省部级以上腐败分子被查处，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结案数量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人数等，均达到纪委恢复组建以来最高值；约10万人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受到处理，700多起典型案件被通报曝光……兑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“打虎无禁区、拍蝇无死角”的承诺。尤其是对周永康、令计划、徐才厚、苏荣等一批前国家领导人的查处，可见中央反腐的决心和“除恶务尽”的意志力。
反腐的决心我们可以看到，但是反腐不是目的，反腐只是一种手段，最终目的是要建设清正廉洁和高效的政府，目的是要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。那么就归途于法治了，只有建立法治，有了规矩，官员有了畏惧，政府有了被追责的危险，官吏才会各尽其职，才能建立高效政府，公平社会。“德行立国”那一套在封建社会搞了几千年，终是“腐败不绝于耳”。所以还是法治的约束力更为有效。
不久前，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一纸无罪判决书，还了呼格吉勒图以清白，更给为儿子洗冤奔走18年的父母以欣慰。这是一个进步，政府勇于承担责任的进步。但我不希望这只是响应十八届四中全会下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的一个个例。中央发文了，于是冤案重审了；如果中央不发文呢？是不是这则冤案还要等十八年，亦或是二十八年？你能等，可别人老父老母等不了！一个格吉勒图被以清白，但还有无数像格吉勒图遭受冤屈的人呢？所以我希望以后没有中央政令，法院照常能给人们以公平公正，我希望再也不会再有下一个格吉勒图出现。
总的来说，我们广大民众希望这届政府能够继续以改革的魄力，强势的领导力，扫除既得利益集团，建立起法治的中国。前面依旧漫漫，但我相信我们这届政府有足够的魄力和足够强大的意志力推行改革，推行法治建设！
（注：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：2015年1月15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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